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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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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扣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船舶与海上设施起重设备和系泊与拖带设备使用的碳钢/碳锰

钢、合金钢卸扣的工厂认可和产品检验。本指南不适用于锚链附件用卸扣。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2.2  CCS《船舶与海上设施起重设备规范》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拖航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卸扣：由扣体和销轴装配而成的组合体。 

3.2  扣体：由一定截面的棒材经弯曲锻制而成，两端带有同轴环眼。 

3.3  扣顶：扣体顶部。 

3.4  环眼：扣体端部与销轴配合的一对同轴孔。 

3.5  销轴：与扣体配合穿过环眼的圆截面销。 

3.6  安全工作载荷（SWL）：系指卸扣经设计和试验证明能承受的最大载荷。 

4  图纸资料 

4.1  下列资料应提交 CCS 批准 

4.1.1  型式试验大纲应提交 CCS 批准，型式试验大纲应明确产品的名称、试

样的型号规格、试验项目、方法和技术要求、制定依据和参考标准、试验场所、

试验不合格判定规则等。 

4.2  下列资料应提交 CCS 备查 

4.2.1  工厂（企业）概况、工厂营业执照等资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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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产品明细：包括卸扣的规格、结构型式、材料种类、热处理方法等。 

4.2.3  原材料来源情况：包括原材料制造厂名称、原材料品种和规格等情况。 

4.2.4  主要生产设备概况：列表明示设备名称、型号、制造能力、使用状况、

设备主要仪表检定情况等内容。 

4.2.5  质量管理及控制文件：包括组织机构、相关质量控制要点、与质量管

理相关的程序文件、各管理部门职责及相互关系等。 

4.2.6  工艺技术文件：生产工艺流程图、企业执行的内控标准、工艺操作规

程、相关工艺记录文件、作业指导书等内容；提交典型产品生产流程各阶段的工

艺卡。 

4.2.7  产品质量证明书格式。 

4.2.8  检测设备及人员资质情况。 

5  原材料及零部件 

卸扣是由扣体和销轴装配而成的组合体。扣体、销轴是卸扣的两个主要组成

部分，均应进行材料试验和验证试验。 

6  焊接工艺评定 

不适用，卸扣不允许焊补。 

7  产品的设计和技术要求 

卸扣的设计图纸及资料，包括：卸扣的材料、安全工作负荷、验证负荷与所

应用的标准应提交 CCS 备查。根据图纸要求生产的非标准卸扣，应进行必要的强

度计算和说明，其图纸和技术资料应提交 CCS 备查。 

8  典型样品选取 

认可时，同种工艺制造的每种结构类型的卸扣应选择提交认可的最大规格的

产品进行型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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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型式试验 

经最终热处理、表面清理干净后进行取样和试验。型式试验所用试样应取自

产品本身。 

9.1  原材料 

原材料应为镇静细晶处理的非时效钢，且应按照本社接受的公认标准制造，

工厂应对每批原材料进行理化性能复验。复验应至少包括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拉

伸和冲击）。工厂认可时，原材料的合格供方应提交本社备查。 

9.2  成品卸扣的材料力学性能 

成品卸扣（包括扣体和轴销）的力学性能应符合 CCS《船舶与海上设施起重

设备规范》第 6 章 6.3 的相关要求。应依据卸扣的设计温度合理选择冲击试验温

度，冲击试验温度应符合 CCS《船舶与海上设施起重设备规范》第 6 章表 6.3.4.4

的要求。卸扣按照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5 章第 1、2 节进行材料试

验。出厂检验时，批量生产的卸扣，材料试验按照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5 章 5.1.5.2 进行组批。 

9.3  化学成分 

碳钢和碳锰钢的化学成分参照 CCS《材料焊接与规范》第 1 篇第 5 章第 2 节；

低合金钢的化学成分应符合 CCS 接受标准的要求。 

9.4  金相检查（组织、晶粒度、夹杂物） 

认可时，工厂依照 CCS 接受的标准进行金相检查。金相检查的内容应包括金

相组织、铁素体晶粒度和夹杂物评定等内容，评定方法可参考 CCS 接受标准的要

求。 

9.5  热处理和硬度 

卸扣应进行相应的热处理，以保证材料的力学性能，热处理应符合 CCS《材

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5 章第 1、2 节的相关要求。热处理后通常进行硬度试验，

以测定热处理效果。硬度值可参考 CCS 接受标准的要求。工厂认可时应进行硬度

试验若工厂的技术条件、CCS 或订货方提出要求时，应进行硬度试验。 

9.6  成品的负荷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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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  验证试验应符合 CCS《船舶与海上设施起重设备规范》第 7 章第 1、2

节的相关要求。 

9.6.2  破断试验（仅型式试验，以验证其设计安全系数），原则上必须能承受

标准或设计图纸规定的最小破断载荷。试验后不得出现开裂或使卸扣丧失承载能

力的变形。 

9.7  基本型式和尺寸 

9.7.1  卸扣的基本结构型式和尺寸需符合 CCS 接受的国际、国家标准或其它

标准；根据图纸要求进行生产的非标准卸扣，其图纸和技术资料需提交 CCS 备查。 

9.7.2  卸扣横销的端部应带有螺纹，横销一般应设有防止松脱的装置。用于

连接吊具系统零件（如吊钩、重块与吊货短链等）的卸扣应带有半埋头的横销。

螺纹和配合精度应符合 CCS 接受标准所规定的要求。 

9.8  外观要求 

成品卸扣表面光洁，不应有毛刺、裂纹、折叠、过烧等降低强度的局部缺陷。

卸扣上的缺陷不允许补焊。扣体两销孔应同轴且与环眼两侧外径同心。 

9.9  无损检测 

卸扣应进行无损检测，无损检测工艺需符合 CCS 接受标准的要求。认可时应

确定产品的无损工艺规程。无损检测的种类、抽样比例、检测方法、合格等级及

结果应满足认可时确定的要求。 

9.10  试验及判定 

型式试验和出厂检验项目如表 9.10 所示。若验证试验不符合规定，应查找原

因，若为试验设备或试验方法等非产品本身性能造成的试验失败，可重新进行试

验，符合要求之后才可判定为合格，否则试验判定为不合格。 

                  试验项目及要求                   表9.10 

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 出厂检验 

材料试验
○1  

化学成分分析 

拉伸试验 

 

 

 □×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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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10 

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 出厂检验 

冲击试验 

硬度试验（如有时） 

金相检查 

□× 

□× 

□× 

□× 

□× 

□－  

验证试验 □× □× 

破断试验  □× □－  

外观及尺寸检查 □× □× 

无损检测 □× □× 

其它（用户特殊要求时） □－  □－  
注：○1   出厂检验时，工厂应提供产品原材料产品质量证明书和原材料进厂复验报告。

卸扣应按批进行材料试验（若原材料复验已进行所有 CCS 要求项目的化学成

分分析，成品可不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工厂认可时，需进行成品的化学成分

分析。）；如有时：指工厂的技术条件、CCS 或订货方提出要求时。 

②  □－ ---------不适用  □×-----------适用；  

10  单件/单批检验 

10.1  取得 CCS 工厂认可后，工厂应按认可条件生产。用于船舶与海上设施

起重设备和系泊与拖带设备的卸扣应向 CCS 申请检验。 

10.2  卸扣的单件/单批检验，按照批准的检验计划进行。卸扣的产品检验计

划在 CCS 颁发工厂认可证书时书面通知工厂。检验项目如表 9.10 所示。 

10.3  工厂质量证明书格式应提交 CCS 同意，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订货方名称； 

(2)  卸扣的规格、材料种类； 

(3)  卸扣的制造标准和检测依据； 

(4)  产品编号（或批号，规格较小且按批进行检验时）和数量； 

(5)  安全工作负荷、验证负荷和验证负荷保持时间； 

(6)  热处理方式、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试验结果； 

(7)  产品的理论破断负荷和用途（用于船舶与海上设施系泊与拖带时）； 

(8)  无损检测的种类、抽样比例、检测方法、合格等级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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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试验日期、检测状况、工厂相关人员的签署； 

10.4 标记 

(1)  标记打在销孔附近的侧臂上； 

(2)  安全工作负荷，kN（或 T）； 

(3)  试验日期（打标记的位置受限制时可不打）； 

(4)  编号； 

(5)  制造厂标记； 

(6)  CCS 钢印。 

 


